关于加强“试点项目”本科非本专业专科

补修课教学管理的意见

各电大工作站、教学点、直属部：

为了加强“试点项目”本科非本专业专科毕业学员补修课教学过程的监督管理，保证教学质量，根据川电大校发（2000）29号文件和川电大二OO三年十月《关于加强“试点项目”本科非本专业专科补修课教学管理的意见》精神，结合我校目前补修课教学的实际，特提出此意见，请各试点教学单位遵照执行。

一、“试点专业”本科非本专业专科毕业学员，必须补修相应专业专科基础课程。具体补修课程见附表。

二、补修课的补修时间安排，两年制专业必须在第一学年内完成，三年制专业必须安排在前二学年内完成。具体安排见附表。

三、补修课程的教材原则上与专科同期开设的该课程的教材一致，由学校教学法科汇总统一征订执行。

四、各教学单位应根据课程的教学大纲，制定相应的教学实施意见或方案，安排足以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学学时数，开展教学活动并填制“四川电大开放教育本科补修课程教学安排表”连同课程的教学实施意见于10月（或4月）27日前一式两份报教学科备案。

五、补修课的考试：

1、 省校将在各专业中选择1—2门课程进行统一命题，统一阅卷，各市州系统电大组织考试。

2、 省校抽考外的其它补修课，由教学单位组织考试，考试时间安排在12月（6月）20日。各教学单位应在11月（5月）20日前将考试试题一式两份报教学法科审查，同意后方能组织考试。

3、 考试成绩于12月（6月）25日前报教学法科，成绩册一式两份。

附：四川电大开放教育本科补修课程教学安排表；

试点项目本科补修课程及教材一览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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